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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山东康桥(临沂)律师事务所
专职律师王玉珏，所持律师执业
证 不 慎 丢 失 ，执 业 证 号 ：
13713201211180447 ，律师资格证
号：A20083713020778，声明挂失作
废。
  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晏城街
道办事处晏城街村村民委员会，
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, 核 准 号 为 :
J4687000080204 ，现声明作废。

遗 失 声 明
2025 年 6 月 17 日

债权转让通知
  债务人：石兆民、石兆燕、石振才、泰安永达车业
有限公司、泰安亚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、泰安宏亚汽
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、焦志国、李炳东、姚红玉、李桂
香、孙文广根据 2025 年 6 月 12 日李鲁博、王书虎、李
岩与王晓华签署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李鲁博、王书虎、
李岩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
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王晓华。李鲁
博、王书虎、李岩与王晓华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
及担保人王晓华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，现公告要求
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，从公告之日起立
即向王晓华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
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。
  债务人 1 ：石兆民。担保人：泰安永达车业有限公
司、泰安亚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、泰安宏亚汽车销售
服务有限公司、焦志国、李炳东、石兆燕、石振才、姚红
玉、李桂香。 借款本金 2000000 元。
  债务人 2 ：石兆燕。担保人：泰安永达车业有限公
司、泰安亚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、泰安宏亚汽车销售
服务有限公司、焦志国、李炳东、石振才、石兆民、孙文
广、姚红玉、李桂香。借款本金 500000 元。
  债务人 3 ：石振才。担保人：泰安永达车业有限公
司、泰安亚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、泰安宏亚汽车销售
服务有限公司、焦志国、李炳东、石振才、石兆民、石兆
燕、孙文广、姚红玉、李桂香。借款本金 500000 元。
  特此公告。
  通知人：王晓华、李鲁博、王书虎、李岩
        2025 年 6 月 15 日

齐鲁公证处法院执
行款公证提存公告

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

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
东执催字[2025]第 052107 号

山东金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
  本机关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对你作出《东营经济

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处罚决定书》(东执

处字[2024]第 101001 号)，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对你进行

送达，本机关于 2024 年 10 月 15 日在《山东法制报》进

行了公告送达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公告期满 30 日视为送

达。你至今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本机关现催告你履

行《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(东执处字[2024]第 101001 号)决定事项。

  履行期限：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。

  履行方式：自行改正违法建设并缴纳罚没款及加

处罚款。

  给付金额：罚款 1853338 . 3 元，加处罚款 1853338 . 3

元。共计 3706676 . 6 元。

  给付方式：到东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察支队

办理缴款手续(地址：南一路 6 2 6 号 ，联系电话：

8330075)，并持缴款手续到指定银行(东营农商银行、东

营银行、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)缴纳。

  你在接到本催告书后三日内可向本机关进行陈

述、申辩，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

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 地址：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一路 626 号

  联系电话：0546-8327351

     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         2025 年 5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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